
关于学生成绩修改的规范

学生成绩一旦交教务处后，原则上不得更改，如若确需修改，则按如下情况区分对待：

1、如果纸质成绩单漏登或错登学生成绩，需要在纸质成绩单补登或修改成绩的情况，则需

要教师凭学生试卷资料并填写修改成绩申请到教务处进行成绩补报，之后由教务处在教

务管理系统中进行成绩补录入；

2、如果纸质成绩单与教务管理系统中成绩不一致的情况，则以纸质成绩单上的成绩为准，



修改教务管理系统中的成绩；

3、纸质成绩单上有成绩，而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无成绩的情况，教务处查实后补录入教务网

络管理系统。


